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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F_B7_E8_B5_B4_E5_c107_207776.htm 一、家属成员团聚

（FAMILY) 年 满 十 九 岁 的 加 拿 大 公 民 或 永 久 居 民 可 

申 请 其 家 庭 成 员 赴 加 团 聚 。 有 资 格 被 申 请 者 包 括 ： 

妻 子 或 丈 夫 ， 未 婚 妻 或 未婚 夫 ， 父 母 及 祖 父 母、 子 

女 或 领 养 子 女 （ 年 龄 在 十 九 岁 以 下 未 婚 者 ） 。 递 交 

申 请 时 担 保 人 必 须 在 加 拿 大 定 居 ， 并 有 一 定 的 经 济 

收 入 。 二、投资类定居（INVESTOR) 申 请 者 必 须 具 备 以

下 商 业 背 景 并 作 出 法 定 的 投 资 ：１ 、 曾 成 功 地 进 行 

决 策 管 理 或 经 营 控 制 一 项 生 意 。２ 、 通 过 个 人 经 商 

努 力 累 积 资 产 净 值 不 低 于 八 十 万 加 元 （ 约 四 百 八 十 

万 人 民 币 ） ， 包 括 现 金 、 存 款 、 生 意 及 不 动 产 的 总 

值 。 加 国 政 府 要 求 审 核 申 请 者 之 商 业 文 件 包 括 营 业 

执 照 、 承 包 合 同 、 财 务 报 表 及 缴 税 证 明 。 法定投资

要求：申 请 人 必 须 投 资 于 加 国 政 府 认 可 之 投 资 基 金 

， 投 资 冻 结 期 最 短 是 五 年 ， 投 资 额 最 少 为 四 十 万 加 

元 。 部 分 投 资 基 金 会 提 供 贷 款 ， 可 令 投 资 额 低 于 十 

万 加 元 。 申 请 人 不 需 要 参 与 管 理 该 基 金 。 一 经 批 准 

， 申 请 者 及 其 配 偶 子 女 可 获 发 无 条 件 之 永 久 定 居 签 

证 ， 可 自 由 出 入 境 及 选 择 任 何 加 国 城 市 居 住 ， 不 受 

投 资 地 点 省 份 限 制 ， 更 无 职 业 及 经 营 限 制 。此 类 定 

居 申 请 可 由 加 拿 大 联 邦 政 府 或 魁 北 克 省 政 府 驻 海 外 

的 使 领 馆 及 办 事 处 受 理 。 三、企业类定居

（ENTREPRENEUR) 申 请 者 必 须 具 备 以 下 商 业 背 景 及 



满 足 企 业 类 定 居 的 条 件1 、 具 备 成 功 的 经 商 或 企 业 

管 理 经 验 。2 、 拥 有 足 够 的 资 金 在 加 拿 大 建 立 或 收 

购 一 项 对 本 地 社 会 有 贡 献 的 生 意 ， 并 至 少 雇 佣 一 名 

加 国 公 民 或 居 民 （ 申 请 人 配 偶 及 子 女 除 外 ） ， 申 请 

者 必 须 积 极 管 理 此 项 生 意 加 国 政 府 要 求 审 核 申 请 者 

的 商 业 文 件 ， 包 括 营 业 执 照 、 承 包 合 同 、 财 务 报 表 

、 缴 税 证 明 及 其 它 可 证 明 申 请 人 高 级 管 理 背 景 的 文 

件 企业定居条件：申 请 者 必 须 在 入 境 后 二 年 内 实 践 其 

投 资 计 划 ， 之 后 便 可 向 政 府 商 业 部 门 申 请 取 消 其 企 

业 类 定 居 的 附 带 限 制 条 件 一 经 批 准 ， 申 请 才 及 其 配 

偶 子 女 可 获 发 有 附 带 条 件 之永 久 定 居 签 证 ， 可 自 由 

出 入 境 及 选 择 任 何 加 国 城 市 居 住 四、自雇类定居

（SELF-EMPLOYED) 申 请 者 必 须 具 备 成 功 自 雇 经 营 生 

意 的 背 景 ， 有 意 愿 及 经 济 能 力 在 加 拿 大 开 办 其 自 我 

雇 佣 的 生 意 ， 此 生 意 必 须 对 当 地 经 济 、文 化 或 艺 术 

方 面 有 显 著 贡 献 。 受 欢 迎 的 自 雇 行 业 包 括 ： 艺 术 、 

设 计 、 写 作 、 音 乐 及 运 动 等 加 国 政 府 要 求 审 查 申 请 

者 过 往 成 功 自 雇 经 验 这 相 关 文 件 一 经 批 准 ， 申 请 者 

及 其 配 偶 子 女 可 获 发 无 条 件 之 永 久 定 居 签 证 ， 可 自 

由 出 入 境 及 选 择 任 何 加 国 城 市 居 住 五、技术类定居

（INDEPENDENT) 此 类 别 采 有 一 种 客 观 公 正 的 审 核 方 

法 ， 加 拿 大 政 府 从 地 个 选 项 目 中 通 过 计 分 制 度 来 评 

定 签 证 标 准 。 在 项 目 总 得 分 上超 过 ７０ 分 的 申 请 者 

及 其 配 偶 子 女 便 可 获 发 加 拿 大 永 久 定 居 签 证 出国留

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

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一、家属成员团聚（FAMILY) 年 满 十



九 岁 的 加 拿 大 公 民 或 永 久 居 民 可 申 请 其 家 庭 成 员 赴 

加 团 聚 。 有 资 格 被 申 请 者 包 括 ： 妻 子 或 丈 夫 ， 未 婚 

妻 或 未婚 夫 ， 父 母 及 祖 父 母、 子 女 或 领 养 子 女 （ 年 

龄 在 十 九 岁 以 下 未 婚 者 ） 。 递 交 申 请 时 担 保 人 必 须 

在 加 拿 大 定 居 ， 并 有 一 定 的 经 济 收 入 。 二、投资类定

居（INVESTOR) 申 请 者 必 须 具 备 以 下 商 业 背 景 并 作 出

法 定 的 投 资 ：１ 、 曾 成 功 地 进 行 决 策 管 理 或 经 营 控 

制 一 项 生 意 。２ 、 通 过 个 人 经 商 努 力 累 积 资 产 净 值 

不 低 于 八 十 万 加 元 （ 约 四 百 八 十 万 人 民 币 ） ， 包 括 

现 金 、 存 款 、 生 意 及 不 动 产 的 总 值 。 加 国 政 府 要 求 

审 核 申 请 者 之 商 业 文 件 包 括 营 业 执 照 、 承 包 合 同 、 

财 务 报 表 及 缴 税 证 明 。 法定投资要求：申 请 人 必 须 投 

资 于 加 国 政 府 认 可 之 投 资 基 金 ， 投 资 冻 结 期 最 短 是 

五 年 ， 投 资 额 最 少 为 四 十 万 加 元 。 部 分 投 资 基 金 会 

提 供 贷 款 ， 可 令 投 资 额 低 于 十 万 加 元 。 申 请 人 不 需 

要 参 与 管 理 该 基 金 。 一 经 批 准 ， 申 请 者 及 其 配 偶 子 

女 可 获 发 无 条 件 之 永 久 定 居 签 证 ， 可 自 由 出 入 境 及 

选 择 任 何 加 国 城 市 居 住 ， 不 受 投 资 地 点 省 份 限 制 ， 

更 无 职 业 及 经 营 限 制 。此 类 定 居 申 请 可 由 加 拿 大 联 

邦 政 府 或 魁 北 克 省 政 府 驻 海 外 的 使 领 馆 及 办 事 处 受 

理 。 三、企业类定居（ENTREPRENEUR) 申 请 者 必 须 具 

备 以 下 商 业 背 景 及 满 足 企 业 类 定 居 的 条 件1 、 具 备 

成 功 的 经 商 或 企 业 管 理 经 验 。2 、 拥 有 足 够 的 资 金 

在 加 拿 大 建 立 或 收 购 一 项 对 本 地 社 会 有 贡 献 的 生 意 

， 并 至 少 雇 佣 一 名 加 国 公 民 或 居 民 （ 申 请 人 配 偶 及 

子 女 除 外 ） ， 申 请 者 必 须 积 极 管 理 此 项 生 意 加 国 政 



府 要 求 审 核 申 请 者 的 商 业 文 件 ， 包 括 营 业 执 照 、 承 

包 合 同 、 财 务 报 表 、 缴 税 证 明 及 其 它 可 证 明 申 请 人 

高 级 管 理 背 景 的 文 件 企业定居条件：申 请 者 必 须 在 入 

境 后 二 年 内 实 践 其 投 资 计 划 ， 之 后 便 可 向 政 府 商 业 

部 门 申 请 取 消 其 企 业 类 定 居 的 附 带 限 制 条 件 一 经 批 

准 ， 申 请 才 及 其 配 偶 子 女 可 获 发 有 附 带 条 件 之永 久 

定 居 签 证 ， 可 自 由 出 入 境 及 选 择 任 何 加 国 城 市 居 住 

四、自雇类定居（SELF-EMPLOYED) 申 请 者 必 须 具 备 成 

功 自 雇 经 营 生 意 的 背 景 ， 有 意 愿 及 经 济 能 力 在 加 拿 

大 开 办 其 自 我 雇 佣 的 生 意 ， 此 生 意 必 须 对 当 地 经 济 

、文 化 或 艺 术 方 面 有 显 著 贡 献 。 受 欢 迎 的 自 雇 行 业 

包 括 ： 艺 术 、 设 计 、 写 作 、 音 乐 及 运 动 等 加 国 政 府 

要 求 审 查 申 请 者 过 往 成 功 自 雇 经 验 这 相 关 文 件 一 经 

批 准 ， 申 请 者 及 其 配 偶 子 女 可 获 发 无 条 件 之 永 久 定 

居 签 证 ， 可 自 由 出 入 境 及 选 择 任 何 加 国 城 市 居 住 五

、技术类定居（INDEPENDENT) 此 类 别 采 有 一 种 客 观 公 

正 的 审 核 方 法 ， 加 拿 大 政 府 从 地 个 选 项 目 中 通 过 计 

分 制 度 来 评 定 签 证 标 准 。 在 项 目 总 得 分 上超 过 ７０ 

分 的 申 请 者 及 其 配 偶 子 女 便 可 获 发 加 拿 大 永 久 定 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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